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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和GB/T20000.2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21299—2007《玻璃容器 公差》,与 GB/T21299—2007相比,主要技术变化

如下:
———本标准只适用玻璃瓶罐,不包括除此以外的其他玻璃容器;
———加严了对公称高度小于120mm容器的垂直轴偏差的要求。
本标准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9058:2008《玻璃容器 瓶罐公差》。与ISO9058:2008的主要

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:
———增加了标准适用范围;
———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,具体如下:

  ●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/T9987代替ISO9058引用的ISO7348:1992,为便于引用最

新版本,采用不注日期引用;

  ● 删除了引用文件ISO9009:1991,因该标准中阐述的瓶口不平行度定义已在本标准中直接

叙述。
———根据我国技术条件,4.1表1中增加了负偏差。
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。
本标准由全国日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(SAC/TC377)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东华大学、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

司、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叶佳意、张国琇、施卫东、张达、于飞。
本标准2007年12月首次发布,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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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璃容器 瓶罐公差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横截面为圆形、公称容量为50mL~5000mL的各类玻璃瓶罐的公差。
本标准适用于盛装食品、酒、饮料、药品、农药等各类固体和液体的各种玻璃瓶罐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9987 玻璃瓶罐制造术语(GB/T9987—2011,ISO7348:1992,MOD)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99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瓶身最大直径 leadingbodydiameter
为玻璃瓶罐的最大水平横截面的直径。

4 公差

4.1 容量允许误差

容量允许误差(公差)应符合表1规定的数值。

表1

公称容量(V)

mL

容量允许误差

% mL

50<V≤100 — ±3

100<V≤200 ±3 —

200<V≤300 — ±6

300<V≤500 ±2 —

500<V≤1000 — ±10

1000<V≤5000 ±1 —

  满口容量的允许误差与其所对应的公称容量允许误差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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